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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1999年教育部首批建设的高等职业院校之一，十年来我们始终不懈地在探索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的
模式。
目前金融保险重点专业及专业群已形成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校企合作、学训一体
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与实训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应用其中的教材起着关键的作用。
我们认为高职教材应具有以下特色：1.体现社会对职业的要求。
高职教材必须体现职业对从业人员的相关要求，教材编写要以提高学生职业素质为中心，明确每章教
学应达到的素质目标、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能力目标，并据此调整相应的内容，以强化课程教学的
针对性和应用性，使学生毕业后即能够适应企业工作的需要。
2.体现岗位对技能的要求。
由有实践经验的教师和行业中的专家，按照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对岗位要求层层加以分解，确定从
事这一岗位工作所应具备的能力，从而明确培养目标。
按照教学规律，将相同、相近的各项能力进行总结、归纳，构成各种不同的教学模块，制定教学大纲
，依此来组织教材的结构和内容。
教材强调以工作岗位所需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核心，保证了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
3.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
教材编写要密切关注学生的特点，注重教材的适应性。
目前高职学生的生源由中职生为主转向以高中生为主，学生的文化基础素质得以提高，根据这一变化
，教材编写应跟随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摒弃过时陈旧的内容，将新方法、新规范、新标准编入教材，
使学生毕业后具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4.便于组织教学。
在结构上，理论讲述、案例分析、综合实训相结合。
充分运用表格、结构图、流程图和案例等形式表现教学内容。
可以进行网络学习的电子化教材要与纸质教材配合使用。
在总结以上高职教材特点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由教师和企业专家共同组成的教材编写委员会，经过
了长时间的企业调研、课题研讨、样章试用、师生反馈等过程，编写出了本系列教材。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金融保险重点专业及专业群建设项目由徐秀艺主持，张晖
任系列教材建设负责人，设计了系列教材编写模式。
本系列教材包括金融保险专业教材30种，专业群教材16种，教材配有相应的多媒体电子出版物。
教材编写的适用程度如何，需要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使之不断地提高与完善。
衷心希望聆听各方面的意见，以利改进我们的教材与教学，更以利于高职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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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分为四大学习情境、二十二个学习单元，具体内容包括：人身保险知识准备，人身保险产品
及规划，人身保险销售，人身保险业务处理。
     本书编写人员既包括从事保险专业教学多年的专任教师，也包括在保险行业从事管理、培训、销售
等工作、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企业专家。
本教材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人身保险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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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保险专业代理公司缴存保证金的，应当按注册资本的5％缴存；保险专业代理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的，应当相应增加保证金数额；保险专业代理公司保证金缴存额达到人民币100万元的，可以不再增
加保证金。
保险专业代理公司的保证金应当以银行存款形式或者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其他形式缴存。
（四）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保险专业代理从业人员是指在保险代理机构中，从事销售保险产品
或者进行相关损失查勘、理赔等业务的人员。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条件，持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证书。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应当对本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保险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
保险专业代理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80小时，上岗后每人每年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时
间累计不得少于36小时，其中接受法律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的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
（五）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的经营范围保险公司应当与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签订书面的委托代理合同。
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可以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
以及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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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身保险业务(学生用书)》：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成果:金融保险重
点专业及专业群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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